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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张磊、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恩东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吴龙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

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7,141,555,348.89 5,948,551,991.72 20.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625,703,303.16 2,335,401,257.38 12.43%

项目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

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2,727,830,879.28 32.03% 6,892,643,313.66 39.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68,753,949.89 -24.89% 308,655,103.79 60.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63,757,673.25 67.00% 110,840,821.59 77.5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 -744,152,727.23 -85.63%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0716 -26.71% 0.3216 56.73%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0715 -26.82% 0.3211 56.4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66% -1.59% 12.46% 0.66%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209,527,299.48

主要为处置东港股份股票收益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

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22,375,080.2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630,593.87

减：所得税影响额

34,718,691.35

合计

197,814,282.20 --

对公司根据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 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

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

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

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04,888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浪潮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42.59% 408,745,600

平安大华基金

－

平安银行

－

平安信托

－

平安

财富

＊

创赢一期

86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0.99% 9,534,22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富国中证国

有企业改革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97% 9,319,163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景顺长城沪

港深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69% 6,589,267

光大永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

定向资

产管理计划

2

号

其他

0.52% 4,983,548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一组合 其他

0.47% 4,500,011

山东高速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40% 3,825,516

王智升

境内自然

人

0.36% 3,490,00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富国国家安

全主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36% 3,476,296

中国农业银行

－

中邮核心成长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0.24% 2,303,623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浪潮集团有限公司

408,745,600

人民币普通股

408,745,600

平安大华基金

－

平安银行

－

平安信托

－

平安财富

＊

创赢

一期

86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9,534,220

人民币普通股

9,534,22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富国中证国有企业改革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9,319,163

人民币普通股

9,319,163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景顺长城沪港深精选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6,589,267

人民币普通股

6,589,267

光大永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

定向资产管理计划

2

号

4,983,548

人民币普通股

4,983,548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一组合

4,500,011

人民币普通股

4,500,011

山东高速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3,825,516

人民币普通股

3,825,516

王智升

3,49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490,00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富国国家安全主题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3,476,296

人民币普通股

3,476,296

中国农业银行

－

中邮核心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2,303,623

人民币普通股

2,303,623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上述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者一致行动关系。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中自然人股东王智升通过信用账户持有公

司

750,000

股股票 。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财务报表数据变动幅度达30%（含30%）以上，且占公司报表日资产总额5%（含5%）或报告期利润总额10%（含

10%）以上项目分析：

1、应收账款期末数较期初数增加79.59%，主要系服务器销售增长所致。

2、其他流动资产期末数较期初数减少32.06%，主要系本期购买银行理财产品及进行国债逆回购减少所致。

3、短期借款期末数较期初数增加37.31%，主要系本期公司业务规模扩大，对流动资金需求增加而向银行借款所致。

4、股本期末数较期初数增加100%、资本公积期末数较期初数减少32.12%，主要系本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及送红股

所致。

5、营业收入、营业成本、销售费用本期发生额较上期发生额增加，主要系服务器销售增长所致。

6、管理费用本期发生额较上期发生额增加48.32%，主要系研发投入增加所致。

7、财务费用本期发生额较上期发生额增加76.49%，主要系银行借款利息支出增加所致。

8、资产减值损失本期发生额较上期发生额增加86.52%，主要系本期应收款项余额大幅增加相应计提坏账准备增加

所致。

9、投资收益本期发生额较上期发生额增加41.58%，主要系本期处置东港股票所致。

10、所得税费用本期发生额较上期发生额增加50.09%，主要系本期利润总额增加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或持股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或持股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四、对2015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本公司参股公司东港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原名称为东港安全印刷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5月变更为东港股份有限

公司）于2007年3月2日在深圳中小企业板挂牌交易（证券代码:002117，证券简称:东港股份），上市时该公司股本为11,

000�万元，本公司持有1,640�万股，占其股本的14.91%，该部分股份于2008年3月3日上市流通。本公司于2008年3月3日召

开的200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上授权公司管理层，自授权之日起增持或减持东港股份的股权并在股东利益最大化的

前提下决定从市场增持或减持东港股份的价格、 具体增持或减持的时间以及具体增持或减持的股票数量。2008年6月，

公司减持了80万股东港股份股票，减持后本公司仍持有东港股份1,560万股，占其股本的14.18%。2010年，东港股份公开

发行后股本增至12,412.42万元。2011年底，东港股份实施股权激励后股份增至12,641.42万元。2012年4月25日东港股份实

施完毕201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10股，2013年4月3日东港股份实施完毕2012年度利

润分配方案，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2股，2014年4月4日东港股份实施完毕201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资本

公积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2股。2015年1-6月，公司减持东港股份股票698.99万股，取得投资收益20,930.02万元，截至本

报告期末，东港股份股本为363,806,414股，本公司持有东港股份2,247.21万股，持股比例为6.18%，本公司为东港股份第四

大股东。

七、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

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提供

的资料

2015

年

07

月

16

日 公司会议室 实地调研 机构

工银瑞信、国泰安保基金、上投摩

根、广发基金、中欧基金、国泰资

产、农银汇理、中海基金、北京云

程泰投资、大成基金、交银康联人

寿、中金基金、鹏华基金、富国基

金、巨杉资产研究员

公司生产经营情况、公

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

九、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十、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浪潮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董事长：张磊

二○一五年十月

证券代码：000977� � � �证券简称：浪潮信息 公告编号：2015-102

浪潮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浪潮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5年10月28日公开披露了《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和

《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因公司工作人员疏忽，导致报告中第二节“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之“二、报告期末

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个别数据录入有误，现更正如下：

更正前：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959,725,752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浪潮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42.59% 408,745,600

平安大华基金

－

平安银行

－

平安信托

－

平安财

富

＊

创赢一期

86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0.99% 9,534,22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富国中证国有

企业改革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97% 9,319,163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景顺长城沪港

深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69% 6,589,267

光大永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

定向资产

管理计划

2

号

其他

0.52% 4,983,548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一组合 其他

0.47% 4,500,011

山东高速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40% 3,825,516

王智升

境内自然

人

0.36% 3,490,00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富国国家安全

主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36% 3,476,296

中国农业银行

－

中邮核心成长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0.24% 2,303,623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浪潮集团有限公司

408,745,600

人民币普通股

408,745,600

平安大华基金

－

平安银行

－

平安信托

－

平安财富

＊

创赢一

期

86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9,534,220

人民币普通股

9,534,22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富国中证国有企业改革指

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9,319,163

人民币普通股

9,319,163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景顺长城沪港深精选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6,589,267

人民币普通股

6,589,267

光大永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

定向资产管理计划

2

号

4,983,548

人民币普通股

4,983,548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一组合

4,500,011

人民币普通股

4,500,011

山东高速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3,825,516

人民币普通股

3,825,516

王智升

3,49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490,00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富国国家安全主题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3,476,296

人民币普通股

3,476,296

中国农业银行

－

中邮核心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2,303,623

人民币普通股

2,303,623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上述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者一致行动关系。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中自然人股东王智升通过信用账户持有

公司

750,000

股股票。

更正后：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04,888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

限售条

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浪潮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2.59% 408,745,600

平安大华基金

－

平安银行

－

平安信托

－

平安

财富

＊

创赢一期

86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0.99% 9,534,22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富国中证国

有企业改革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97% 9,319,163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景顺长城沪

港深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69% 6,589,267

光大永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

定向资

产管理计划

2

号

其他

0.52% 4,983,548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一组合 其他

0.47% 4,500,011

山东高速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40% 3,825,516

王智升 境内自然人

0.36% 3,490,00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富国国家安

全主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36% 3,476,296

中国农业银行

－

中邮核心成长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0.24% 2,303,623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浪潮集团有限公司

408,745,600

人民币普通股

408,745,600

平安大华基金

－

平安银行

－

平安信托

－

平安财富

＊

创赢一

期

86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9,534,220

人民币普通股

9,534,22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富国中证国有企业改革指

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9,319,163

人民币普通股

9,319,163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景顺长城沪港深精选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6,589,267

人民币普通股

6,589,267

光大永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

定向资产管理计划

2

号

4,983,548

人民币普通股

4,983,548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一组合

4,500,011

人民币普通股

4,500,011

山东高速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3,825,516

人民币普通股

3,825,516

王智升

3,49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490,00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富国国家安全主题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3,476,296

人民币普通股

3,476,296

中国农业银行

－

中邮核心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2,303,623

人民币普通股

2,303,623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上述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者一致行动关系。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中自然人股东王智升通过信用账户持有

公司

750,000

股股票 。

公司对因上述更正事项给广大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今后公司将加强审核工作，提高信息披露质量。

特此公告。

浪潮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十月二十九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郑宏舫、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黄全跃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陈俊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

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14,463,650,900.60 13,907,812,668.46 4.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2,334,572,286.42 2,247,286,834.34 3.88%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

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2,399,075,324.29 12.72% 5,940,330,343.42 7.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56,316,920.81 29.63% 151,506,562.12 9.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57,316,572.61 34.25% 153,918,946.02 12.0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952,538,599.02 264.64%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0715 29.53% 0.1924 9.88%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0715 29.53% 0.1924 9.8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34% 0.33% 6.58% 0.10%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

分）

-1,728,330.14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

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823,000.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796,128.41

减：所得税影响额

181,744.94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470,819.59

合计

-2,412,383.90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

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

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

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45,418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浙江宏润控股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44.93% 353,831,138

质押

287,500,000

郑宏舫 境内自然人

15.25% 120,060,660 90,045,494

质押

111,900,000

尹芳达 境内自然人

2.16% 17,031,220 12,773,415

严帮吉 境内自然人

1.37% 10,758,000

何秀永 境内自然人

1.23% 9,717,247 9,717,247

施莹莹 境内自然人

0.95% 7,462,400

质押

5,899,999

赵熙逸 境内自然人

0.74% 5,844,414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

交银施

罗德蓝筹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国有法人

0.51% 3,999,833

李秀 境内自然人

0.48% 3,800,151

蔡振华 境内自然人

0.44% 3,500,00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浙江宏润控股有限公司

353,831,138

人民币普通股

353,831,138

郑宏舫

30,015,166

人民币普通股

30,015,166

严帮吉

10,758,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758,000

施莹莹

7,462,400

人民币普通股

7,462,400

赵熙逸

5,844,414

人民币普通股

5,844,414

尹芳达

4,257,805

人民币普通股

4,257,805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交银

施罗德蓝筹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999,833

人民币普通股

3,999,833

李秀

3,800,151

人民币普通股

3,800,151

蔡振华

3,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500,000

杨志钢

3,024,987

人民币普通股

3,024,987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公司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中：郑宏舫、尹芳达、严帮吉、何秀永、蔡振

华分别持有浙江宏润控股有限公司

35.64%

股权、

10.82%

股权、

10.16%

股权、

8.88%

股

权、

1.38%

股权。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增长 264.64�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已完工BT项目收到项目

回购款及房地产项目收到预售房款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2015年前三季度，公司实现合并营业收入594,033.03万元，同比增长7.78%，其中建筑施工业务收入466,919.64�

万元，房地产业务收入113,521.26万元；实现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150.65�万元。

（2）今年前三季度，公司房地产项目签订房屋销售合同金额为47,015万元；公司青海80兆瓦光伏并网电站项目完

成发电量10,990万度。

（3）今年前三季度，公司发挥特级资质、业绩、技术、装备、管理、品牌等优势，努力拓展轨道交通及地下工程、市

政路桥等政府基础设施项目，积极开发外地区域市场，建筑业新承接工程业务超过41亿元。公司新中标宁波市轨道交

通3号线一期地下TJ3106标、珠海市格力平沙项目一期、郑州市南三环东延段三标、中山市天奕国际广场三期、上海市

黄浦江上游水源地连通管C9标、苏州高新区有轨电车2号线下穿ST2-TJ-4标、杭州地铁5号线一期SG5-17标、奉化市

惠政东路一号地块拆迁安置用房等重大工程项目。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三、公司或持股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所作承

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所作承诺

宏润控股、郑

宏舫

不会直接或间

接地以任何方

式（包括但不

限于独资、合

资、合作和联

营）参与或进

行任何与公司

所从事的业务

有实质性竞争

或可能有实质

性竞争的业务

活动。

2003

年

09

月

30

日

长期 严格履行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诺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四、对2015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5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5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

度

0.00%

至

30.00%

2015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

间（万元）

20,451.82

至

26,587.37

2014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20,451.82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公司主营业务稳步发展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证券品

种

证券代

码

证券简

称

最初投资

成本（元）

期初持

股数量

（股）

期初持

股比例

期末持

股数量

（股）

期末持

股比例

期末账面值

（元）

报告期

损益

（元）

会计核

算科目

股份来

源

股票

600645

中源协

和

160,800.00 194,688 0.06% 194,688 0.06% 1,290,382.56 0.00

可供出

售金融

资产

公司上

市前购

入的法

人股

股票

600650

锦江投

资

104,000.00 41,818 0.01% 41,818 0.01% 15,446,545.92 0.00

可供出

售金融

资产

公司上

市前购

入的法

人股

股票

600820

隧道股

份

68,000.00 111,432 0.00% 111,432 0.00% 1,279,630.80 0.00

可供出

售金融

资产

公司上

市前购

入的法

人股

期末持有的其他证券投资

0.00 -- -- 0.00 -- --

合计

332,800.00 347,938 -- 347,938 -- 18,016,559.28 0.00 -- --

证券投资审批董事会公告披

露日期

证券投资审批股东会公告披

露日期

六、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未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

七、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八、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宏润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郑宏舫

2015年10月30日

江苏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002211� �证券简称：宏达新材 公告编号：2015-115

第三季度

报告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何百祥、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孙红梅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孙红梅声明：保证季度报告

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1,156,341,301.60 1,264,899,066.67 -8.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788,889,740.13 825,238,458.71 -4.40%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

年同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

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64,641,511.03 -11.99% 502,573,880.98 -8.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0,832,889.91 -402.65% -36,348,718.58 -633.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元）

-11,409,183.22 -111.97% -39,519,908.66 -55.8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 63,865,977.52 -39.51%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0250 -401.20% -0.0840 -631.65%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0250 -401.20% -0.0840 -631.6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2% -1.75% -4.50% -5.33%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

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4,509,042.61

主要是转让镇江商品房收益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

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28,000.00

债务重组损益

431,904.25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920,946.57

主要因子公司江苏利洪硅氧烷

项目转让，原签订的采购锅炉

合同取消而造成的损失。

减：所得税影响额

-50,975.09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72,214.70

合计

3,171,190.08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

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

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

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9,898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江苏伟伦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8.21% 165,259,343 165,259,343

质押

72,515,184

邱梅芳 境内自然人

2.99% 12,929,895

龚锦娣 境内自然人

1.53% 6,601,299

朱燕梅 境内自然人

1.20% 5,200,809

陈佩华 境内自然人

1.14% 4,924,207

温建军 境内自然人

1.07% 4,630,000

东海基金

－

工商银行

－

鑫

龙

15

号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70% 3,036,055

施纪洪 境内自然人

0.64% 2,777,688

沈磊 境内自然人

0.61% 2,654,300

吴芳方 境内自然人

0.59% 2,551,80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邱梅芳

12,929,895

人民币普通股

12,929,895

龚锦娣

6,601,299

人民币普通股

6,601,299

朱燕梅

5,200,809

人民币普通股

5,200,809

陈佩华

4,924,207

人民币普通股

4,924,207

温建军

4,63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630,000

东海基金

－

工商银行

－

鑫龙

15

号资产管理

计划

3,036,055

人民币普通股

3,036,055

施纪洪

2,777,688

人民币普通股

2,777,688

沈磊

2,654,300

人民币普通股

吴芳方

2,551,800

人民币普通股

2,551,800

丁大德

2,340,801

人民币普通股

2,340,801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

10

大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龚锦娣、朱燕梅存在关联关系。龚锦娣为江苏伟伦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朱德洪之妻、朱燕梅为江苏伟伦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实际控制人朱德洪之女。其他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

于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

东情况说明（如有）

陈佩华通过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293,200

股。吴芳方通过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持有公司股票

120,000

股。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一、立案调查

公司及实际控制人在2015年6月17日收到中国证监会的立案调查通知，公司积极配合调查，尚未收到调查结果通

知。如证监会调查结果认定公司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13.2.1�条规定的重大违法违

规情形，公司股票将被实行退市风险警示，实行退市风险警示三十个交易日期限届满后，公司股票将被停牌，直至深

圳证券交易所在十五个交易日内作出是否暂停公司股票上市的决定。

二、转让硅氧烷资产

2013年10月， 公司与浙江新安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镇江江南化工有限公司签订合同， 以5.65亿元

（不含税）价格转让硅氧烷资产。公司本年收到2000万元，截止2015年9月末，公司共收到5.12亿元（含代垫费用）。

不含在上述合同金额内的存货尚未定价，期末尚余账面净值为630.69万元。

另其它非流动资产（长期资产性质预付款项）中子公司江苏利洪“7万吨/年有机硅材料” 项目工程设备合同预

付款期末余额8332万元，公司与浙江新安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镇江江南化工有限公司签订的硅氧烷资

产《资产转让协议》约定，需根据相关情况由转让方、受让方、设备供应商（设计院）三方协商决定由受让方继续履行

合同。目前该事项相关方还在协商中。由于目前硅氧烷行业低迷，该预付款项在继续履行合同中可能会有损失，但损

失的金额目前还无法具体确定。

三、优利德诉讼事项

2015年10月14日，公司收到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申字第2649号《民事申请再审案件应诉通知书》。公司与优利德

（江苏）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优利德”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优利德不服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2月13日

作出的（2014）苏商终字第00446号民事判决(该判决为二审终审判决，驳回优利德上诉，维持原判)，向中华人民共和

国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已立案审查。公司将积极采取应对措施。因本案尚处于立案审查阶段，存在

不确定性，公司暂时无法估计本案对公司本期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四、江苏宏华诉讼事项

2013年10月9日公司起诉江苏宏华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宏华” )、陈龙归还欠款27,428,213.54�元，并承

担违约金300万元，徐州美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2000万元范围内承担连带还款责任。江苏宏华和陈龙对公司提出

反诉。江苏省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3月13日、2014年5月2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经淮安中院主持调解，各

方于2014年6月20日达成调解协议。调解协议本公司正在申请法院执行，目前尚无有效进展。对该债权公司已计提坏

账825万元，如年底尚未收回，因账龄原因，公司将在本年度补提坏账准备549万元。

三、公司或持股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

益变动报告书中

所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

承诺

江苏宏达新

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

公司承诺在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暨股票

复牌之日（

2015

年

9

月

1

日）起

3

个月内（即

2015

年

12

月

1

日前）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2015

年

09

月

01

日

三个月。 正常履行中。

江苏宏达新

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

由于公司及实际控制人朱德洪先生被中国证监

会立案调查且尚未收到调查结果通知，如果公司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存在

内幕交易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或者被司法机

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公司承诺自公告之日起

至少

12

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

2015

年

09

月

01

日

首次公开发行或

再融资时所作承

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

股东所作承诺

江苏伟伦投

资管理有限

公司

朱德洪先生

2015

年

6

月

23

日申请辞去公司总经

理、董事长、董事等全部职务。朱德洪先生在辞职

报告中表示同意在证监会立案调查未结案之前，

冻结江苏伟伦持有的全部宏达新材股票。

2015

年

06

月

23

日

正常履行中。

承诺是否及时履

行

是

四、对2015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5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业绩亏损

业绩亏损

2015

年度净利润（万元）

-7,000

至

-6,000

2014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1,244.06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主要是本年度应收款项和部分预付款项估计增加坏账准备和损失及重

组费用增加。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未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

七、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八、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江苏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何百祥

二〇一五年十月二十九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吴培服、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周海燕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邹雪梅声明：保证季度报告

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5,944,279,970.03 5,623,310,670.87 5.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207,816,737.63 5,124,177,054.59 1.63%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

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636,092,498.61 12.83% 1,672,546,443.54 -3.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3,503,109.04 12.55% 100,193,397.86 10.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33,319,202.30 11.94% 76,731,051.12 -5.7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 -2,877,471.86 -125.79%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05 0.00% 0.14 -3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05 0.00% 0.14 -3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65% 6.56% 1.94% -14.54%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

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27,658,366.99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6,758.00

减：所得税影响额

4,169,262.25

合计

23,462,346.74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

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

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

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3,528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吴培服 境内自然人

33.21% 238,198,010 167,586,954

平安大华基金

－

平安银行

－

平

安大华广州汇垠澳丰资产管

理计划

其他

9.84% 70,611,056

宿迁市迪智成投资咨询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6.52% 46,800,000

宿迁市启恒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6.52% 46,800,000

山东省农村经济开发投资公

司

国有法人

2.48% 17,778,855

金鹰基金

－

民生银行

－

金鹰财

子金定增

1

号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2.48% 17,778,755

天津雷石天一股权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17% 15,599,900

兴业全球基金

－

光大银行

－

定

增

7

号（分级）特定多客户资产

管理计划

其他

2.11% 15,132,000

东海基金

－

工商银行

－

东海基

金

－

工行

－

鑫龙

59

号资产管理

计划

其他

0.91% 6,556,745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八组合 其他

0.91% 6,506,769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平安大华基金

－

平安银行

－

平安大华

广州汇垠澳丰资产管理计划

70,611,056

人民币普通股

70,611,056

吴培服

59,537,803

人民币普通股

59,537,803

宿迁市迪智成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46,8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6,800,000

宿迁市启恒投资有限公司

46,8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6,800,000

山东省农村经济开发投资公司

17,778,855

人民币普通股

17,778,855

金鹰基金

－

民生银行

－

金鹰财子金定

增

1

号资产管理计划

17,778,755

人民币普通股

17,778,755

天津雷石天一股权投资企业（有限

合伙）

15,599,900

人民币普通股

15,599,900

兴业全球基金

－

光大银行

－

定增

7

号

（分级）特定多客户资产管理计划

15,132,000

人民币普通股

15,132,000

东海基金

－

工商银行

－

东海基金

－

工

行

－

鑫龙

59

号资产管理计划

6,556,745

人民币普通股

6,556,745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八组合

6,506,769

人民币普通股

6,506,769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吴培服系迪智成投资和启恒投资的控股股东，除以上

情况外，公司未知其他前十名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公司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

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

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一)资产负债表项目

（1）应收票据期末余额较期初余额减少9,641.47万元，减少51.16%，主要原因系公司将应收票据背书用于支付货

款和工程款所致；

（2）应收账款期末余额较期初余额增加33,687.72万元，增长391.69%，主要原因系公司报告期增加了部分客户授

信较期初增加所致；

（3）应收利息期末余额较期初余额减少203.96万元，减少48.08%，主要原因系公司定期存款较期初减少所致；

（4）其他应收款期末余额较期初余额增加242.94万元，增长99.63%，主要原因系公司报告期备用金较期初增加所

致；

（5）在建工程期末余额较期初余额增加25,032.44万元，增长38.02%，主要原因系公司报告期项目建设尚未到验收

期所致；

（6）无形资产期末余额较期初余额增加3,520.91万元，增长35.48%，主要原因系公司报告期新增土地使用权所

致；

（7）短期借款期末余额较期初余额增加30,500.00万元，增长100.00%，主要原因系公司流动资金借款增加所致；

（8）应付账款期末余额较期初余额增加2,950.18万元，增长95.60%，主要原因系公司项目建设材料采购尚未到结

算期所致；

（9）股本期末余额较期初余额增加16,553.71万元，增长30.00%，主要原因系公司本期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增加所

致；

（二）利润表项目

财务费用本期发生数比上年同期发生数减少1518.81万元，减少56.40%，主要原因系公司利息收入较上年同期增

加所致。

（三）现金流量表项目

（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本期经营活动产生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1,403.30万元，减少125.79%，主要原因系公司本期支付货款和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2）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本期投资活动产生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加3,248.79万元，增长17.26%；

（3）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本期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12,8907.96万元，减少81.78%，主要原因系筹资较上年同期减

少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或持股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或持股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四、对2015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5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5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

度

20.00%

至

40.00%

2015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

间（万元）

12,000

至

14,000

2014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10,038.48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进一步优化产品结构，加快差异化步伐。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未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

七、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八、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江苏双星彩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吴培服

二〇一五年十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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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双星彩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双星彩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通知于2015年10月25日以

电子邮件、电话、书面等形式送达公司全体董事，会议于2015年10月28日上午在公司四楼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召

开。本次会议应到董事7人，实到董事7人，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吴培服先生主持，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作出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5年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公司2015年三季度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具体内容详见《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公告。

特此公告

江苏双星彩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0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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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双星彩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双星彩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于2015年10月25日以电子

邮件、电话、书面形式送达公司全体监事，会议于2015年10月28日在公司四楼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本次会议

应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3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金叶主持，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做出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经监事会核查，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

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在编制和

审核过程中，没有人员发生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江苏双星彩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江苏双星彩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月二十八日

宏润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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